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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的歷史可追溯至2004年，當時廣東省政府頒布政策，將電鍍工廠或公司集
合至有集中式廢水處理及排放設施的電鍍工業園區。我們的董事會主席張先生及其中
一名股東張海明先生抓緊該等新政策帶來的商機，於2004年7月自資成立一家實體，即
惠州金凱廠。於惠州金凱廠成立之時，張先生及張海明先生分別持有其49%及51%權益。
惠州金凱廠獲惠州市環境保護局批准於廣東省惠州龍溪鎮建設工業園區，該園區 (i)主
要作生產及處理金屬部件用途營運；及 (ii)具備處理工業及家居廢水、廢氣及固體殘留
物功能。惠州金凱廠於2004年10月開始該工業園區的建設。

於2005年6月與張海明先生註冊成立惠州金茂，張先生持有惠州金茂的51%股權，
張海明先生則持有餘下的49%。此後，惠州金茂於2006年9月按面值收購惠州金凱廠的
全部資產及負債。收購前，惠州金凱廠正按照上述於2004年授出的批文的規定建設工
業園區的工廠物業及污水處理設施，其全部轉讓予惠州金茂並由惠州金茂擁有。該等
資產包括土地使用權、工廠物業及機器，成為第一階段廣東惠州園區。收購完成後，
惠州金茂的主要業務範圍包括發展及營運電鍍工業園區以及提供集中式污水處理服務；
而惠州金凱廠則撤銷註冊。於2007年4月，廣東惠州園區開始營運。

於2015年9月，考慮到惠州金茂的電鍍工業園區市場領導者地位，天津濱港現有少
數股東邀請惠州金茂透過按註冊資本金額收購天津濱港的51%股權投資於天津濱港園
區及主導其發展及營運。在此次收購之前，天津濱港園區的建設剛開始進行不久。利
用我們建立及營運廣東惠州園區所獲得的專業知識及經驗，我們幫助改善工廠物業的
設計及廢水處理設施的效率，並監督該等設施的建設、安裝及營運。我們的天津濱港
園區於2016年6月開始運營。

於2017年11月，我們與位於中國湖北省荊州的荊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訂
立湖北荊州項目協議，計劃發展湖北荊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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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里程碑

下文載列自本集團成立以來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

年份 事件

2004年7月 惠州金凱廠成立，以發展廣東惠州園區

2006年9月 惠州金茂自惠州金凱廠接手廣東惠州園區的發展，此後張先生持
有惠州金茂的約50.7%股權，並且實際持有廣東惠州園區的同等權
益

2007年4月 廣東惠州園區開始營運，最初建築面臨約為38,000平方米

2007年9月 我們通過建設新工廠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95,000平方米）及安裝
新廢水處理設施，開始擴建廣東惠州園區

2010年6月 廣東惠州園區的擴建部分開始營運

2013年9月 我們將廣東惠州園區的建築面積擴大約76,000平方米

2015年1月 我們將廣東惠州園區的建築面積擴大約75,000平方米

2015年10月 我們收購天津濱港的51%股權並開始發展天津濱港園區

2016年6月 天津濱港園區開始營運

我們的企業發展

本公司

本公司於2018年6月28日根據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初
始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美元的股份。根據本公司股東於日
期為2019年1月7日的書面決議案，透過增設 [編纂 ]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以及註銷
50,000股每股面值1.0美元的股份，本公司的法定股本變更為 [編纂 ]。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 [編纂 ]，分為 [編纂 ]每股0.1港元的 [編纂 ]。作為重組的一
部分，就 [編纂 ]而言，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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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公司歷史及股權變動，該等附屬公司
對本集團表現具重要影響。

惠州金茂

惠州金茂於2005年6月8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

百萬元，於其成立日期由張先生持有51%，而張海明先生持有49%。該公司於2005年6

月開展業務，主要為建設及發展電鍍工業園區、提供電鍍廢水處理及環保工程的服務。
於2005年11月，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0百萬元，張先生及張海明先生各
自的股權維持不變。於2006年9月，惠州金茂收購惠州金凱廠（由張先生及張海明先生
分別擁有49%及51%）的全部資產及負債，並為廣東惠州園區建設若干廠房及廢水處理
設施。收購完成後，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2百萬元，由張先生持有約
50.7%及張海明先生持有約49.3%。

於2006年10月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惠州金茂增加其註冊資本，同時其當時股
東進行多項股權轉讓。該等股權轉讓各自的代價乃經參考所轉讓股權所佔的註冊資本
金額釐定。張先生在此期間仍為惠州金茂的唯一控股股東。於2016年1月1日，於業績
記錄期間的開始日期，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80.2百萬元，由張先生持有57%、
李先生（執行董事，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本公司的28.5%股權）的已故胞兄李旭科
先生持有28.5%、張海明先生持有9.5%及黃先生持有5%。

於2016年4月，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08.2百萬元，由當時股東按其各
自股權比例出資。

根據多項股東決議案及李旭科先生與惠州永嘉盛（於中國成立並由李先生全資擁
有的公司）訂立日期為2016年7月29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李旭科先生將其於惠州金茂的
28.5%股權轉讓予惠州永嘉盛，代價約為人民幣30.8百萬元。代價乃經參考轉讓股權所
佔的惠州金茂註冊資本金額釐定，於2016年7月已全數結清。股權轉讓完成後，惠州金
茂由張先生持有57%、惠州永嘉盛持有28.5%、張海明先生持有9.5%及黃先生持有5%。

就 [編纂 ]而言，我們進行重組，據此（其中包括），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而惠
州金茂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緊隨重組完成後，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
至人民幣400百萬元，並由張先生、李先生、張海明先生及黃先生分別間接擁有57%、
28.5%、9.5%及5%。有關惠州金茂註冊資本及股權結構根據重組的變動詳情，請參閱本
節「重組 — B.境內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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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惠州金茂由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

惠州金茂源

惠州金茂源於2016年9月6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0百萬元，於其成立之時由惠州金茂持有100%。該公司於2016年9月開展業務，主要從
事提供電鍍廢水處理及環保工程服務。

根據日期為2018年11月14日的股東決議案，惠州金茂源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
100百萬元，增加的註冊資本人民幣70百萬元全數獲惠州金茂認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惠州金茂源註冊資本之中的人民幣75百萬元已全數繳足，餘下註冊資本須於
2025年12月前按照惠州金茂源的最新組織章程細則結清。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惠州金茂源由惠州金茂全資擁有。

惠州金澤豐

惠州金澤豐於2015年7月1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百萬元，於其成立之時，由惠州金茂持有100%。該公司於2015年7月開展業務，主要
從事銷售電鍍原材料及化學產品。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惠州金澤豐由惠州金茂全資擁有。

天津濱港

天津濱港於2014年3月31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0.2

百萬元。該公司於2016年6月開展業務，主要從事建設及發展電鍍工業園區。於其成立
之時由楊寶亮先生及劉樹峰先生（均為獨立第三方）分別持有50%。

於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10月14日期間，天津濱擴大其註冊資本，股東之間進行
若干股份轉讓，相關代價乃參考所轉讓股權所佔註冊資本金額釐定。楊寶亮先生及劉
樹峰先生於期內仍為天津濱港的控股股東。於2015年10月14日，天津濱港的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20百萬元，由楊寶亮先生及劉樹峰先生平等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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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楊寶亮先生及劉樹峰先生（作為轉讓人）與惠州金茂及天津萬和順作為受讓人）
訂立日期為2015年10月15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楊寶亮先生將其於天津濱港的50%股權
轉讓予惠州金茂，代價為人民幣10百萬元；而劉樹峰先生則將其於天津濱港的1%及
49%股權分別轉讓予惠州金茂及天津萬和順，代價分別為人民幣0.2百萬元及人民幣9.8

百萬元。代價經參考所轉讓股權所佔的天津濱港註冊資本金額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已全數結清。股權轉讓完成後，天津濱港分別由惠州金茂持有51%及天津萬和
順持有49%。

天津濱港自2015年11月起多次擴大註冊資本，額外資本由其股東按自身股權比例
出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濱港的註冊資本約為人民幣589.9百萬元，其中約
人民幣499.9百萬元已繳足，餘額約人民幣90.0百萬元須於2023年5月前根據天津濱港的
組織章程細則結清。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濱港由惠州金茂持有51%及天津萬和順持有49%。根
據天津濱港的組織章程細則，決議案須於股東大會上獲持有51%投票權的股東批准；
而與（其中包括）註冊資本增加或減少有關的決議案，須經持有三分之二投票權的股東
批准。因此，(i)天津濱港業務擴展計劃；及 (ii)通過銀行或集團公司的貸款或其他不會
導致註冊資本變更的方式向天津濱港融資，毋須經天津萬和順批准，因為我們擁有天
津濱港的51%股權。天津濱港的組織章程細則中並無規定要求其股東按彼等各自的股
權比例提供資金。於業績記錄期間，惠州金茂（由本公司全資擁有）向天津濱港借出貸
款供其發展及營運需要，利率高於適用於集團公司的銀行貸款利率。我們擬透過集團
公司向天津濱港貸款的方式注入[編纂][編纂]，用於擴建天津濱港園區的廢水處理設施。
於業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與少數股東並無發生任何影響天津濱
港及天津濱港園區業務發展、融資及營運管理的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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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茂

湖北金茂於2017年11月8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百萬元。於其成立之時，由惠州金茂持有100%。該公司為專為發展湖北荊江項目而
設的項目公司。有關該項目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業務 — 我們的電鍍工業園區 — 我們
的工業園區說明 — 湖北荊州項目」。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預計將於2019年10月
完成的三塊土地的收購外，湖北荊州項目的發展尚未開始。

根據惠州金茂與KE訂立日期為2018年4月13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惠州金茂將其於
湖北金茂的100%股權轉讓予KE，代價為人民幣20百萬元。有關股權轉讓的資料，請參
閱下文「重組 — A.境外重組」。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股權轉讓的代價已全數結清。

根據日期為2018年4月27日的股東決議案，湖北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250

百萬元。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湖北金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50百萬元，其中已支付約
人民幣36.3百萬元，結餘約人民幣213.7百萬元將於2020年12月根據湖北金茂組織章程
細則結算。

於2018年7月23日，湖北金茂於中國成立附屬公司荊州金源。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湖北金茂由KE全資擁有。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就所有前述股權轉讓及註冊資本增加向中國的相
關政府當局完成必要批准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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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於2018年3月，我們為籌備 [編纂 ]而開始進行重組。於重組前及業績記錄期間，本
集團旗下多間公司由惠州金茂最終持有，而惠州金茂的股權分別由張先生持有57%、
李先生（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惠州永嘉盛）持有28.5%、張海明先生持有9.5%及黃先生持
有5%。

下圖列示本集團於重組前的股權架構：

100%

100% 100%

100%100%100%100%

28.5%57% 9.5% 5%

51% 49%100%100% 100%100%

李先生

張先生 張海明先生 黃先生惠州永嘉盛

惠州金澤豐惠州金茂源 惠州金準 天津濱港湖北金茂

深圳金津盛荊州金源 天津金諾

天津萬達豐天津三工 天津天特元 天津金華都

（附註3）

天津萬和順
（附註2）

惠州金茂（附註1）

附註：

1. 惠州金茂為我們的主要中國營運附屬公司。

2.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萬和順由楊寶亮先生、崔曉智先生、齊少健先生、宋紹輝先生、劉
書臣先生、高榮成先生、安士啟先生及王建先生（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擁有。

3. 荊州金源於2018年7月23日註冊成立，我們於其後開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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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備 [編纂 ]，我們已採取以下重組步驟：

A. 境外重組

1. 註冊成立KE及KE收購湖北金茂

為籌備重組，KE於2018年3月27日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成員陳麗芬女士在
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普通股，
由陳麗芬女士以信託形式為執行董事李先生持有。訂立該信託安排的原因為，
陳麗芬女士正協助實施重組步驟，而信託安排顯著方便行政。

於2018年4月13日，惠州金茂與KE訂立一份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惠州金
茂將其於湖北金茂的100%股權轉讓予KE，代價為人民幣20百萬元。股權轉讓
完成後，湖北金茂由KE全資擁有。

2. 註冊成立金茂環保 (BVI)、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金尚投資、金茂環保科
技 (BVI)、金昌投資、金豪投資、德信資產管理、本公司、KETH及KET

為籌備重組步驟，已註冊成立以下境外實體：

• 於2018年6月7日，金茂環保 (BVI)及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由陳麗芬女
士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於註冊成立日期，金茂
環保 (BVI)及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各自的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美元，
分為1股每股面值1.0美元的股份，金茂環保 (BVI)及金茂源控股有限
公司各自的1股股份由陳麗芬女士以信託形式為李先生持有，以求行
政便利；

• 於2018年6月7日，金尚投資及金茂環保科技 (BVI)由李先生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於註冊成立日期，金尚投資及金茂
環保科技 (BVI)各自的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美元，分為1股每股面值1.0

美元的股份，金尚投資及金茂環保科技 (BVI)各自的1股股份由李先生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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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8年6月7日，金昌投資、金豪投資及德信資產管理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分別由張先生、張海明先生及黃先生擁
有。於註冊成立之日，金昌投資、金豪投資及德信資產管理各自的初
始已發行股本為1.0美元，分為1股每股面值1.0美元的股份，金昌投資、
金豪投資及德信資產管理各自1股的股份分別由張先生、張海明先生
及黃先生持有。作為中國居民個人，由張先生、張海明先生及黃先生
各自已於2018年8月6日根據外匯管理局37號文向中國外匯管理局地
方分支就上述境外投資辦妥登記手續；及

• 於2018年6月28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截至其註冊成立之日，本公司的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美元，分為1股
每股面值1.0美元的股份，該股份由一名初始認購人持有，同日其後
轉讓予李先生。

於上述境外實體註冊成立前，李先生註冊成立兩家香港實體，作為本集
團的中介控股公司，或作為促成重組的工具。該等香港實體的詳情載列如下：

• 於2017年7月12日，KETH由李先生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截至
其註冊成立之日，KETH的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000港元，分為10,000

股普通股，該等股份由李先生持有；及

• 於2018年3月20日，KET由李先生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截至
其註冊成立之日，KET的初始已發行股本為10,000港元，分為10,000股
普通股，該等股份由李先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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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金尚投資及金茂環保科技(BVI)收購金茂環保(BVI)、
本公司及KETH

根據陳麗芬女士及李先生（作為轉讓人）與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及金尚投
資（作為承讓人）訂立日期為2018年9月8日的股份轉讓協議，金茂源控股有限
公司向陳麗芬女士收購金茂環保 (BVI)的100%已發行股份，代價為1.0美元，而
金尚投資向李先生收購本公司的一股股份（即100%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0美
元。根據金茂環保科技 (BVI)及李先生訂立日期為2018年8月20日的股份轉讓
協議，金茂環保科技 (BVI)向李先生收購KETH的10,000股股份（即100%已發行
股本），代價為10,000港元。上述股份收購的代價乃參考金茂環保 (BVI)、本公
司及KETH已發行股份面值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結清。由於上
述收購，金茂環保 (BVI)、本公司及KETH分別成為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金尚
投資及金茂環保科技 (BVI)的全資附屬公司。

4. 金茂環保 (BVI)收購KE

根據金茂環保 (BVI)及陳麗芬女士訂立日期為2018年8月20日的股份轉讓
協議，金茂環保 (BVI)向陳麗芬女士收購KE的10,000股股份（100%已發行股本），
代價為10,000港元。代價乃參考相關KE股份面值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已全數結清。由於上述收購，KE成為金茂環保 (BVI)的全資附屬公司。

5. 本公司收購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陳麗芬女士及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18年9月8日的股份轉讓協議，本
公司向陳麗芬女士收購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的1股股份（即100%已發行股本），
代價為1.0美元。代價乃參考相關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股份的面值釐定，截至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結清。由於上述轉讓，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成為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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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昌投資、金尚投資、金豪投資及德信資產管理認購本公司新股份

根據日期為2018年9月10日的股東書面決議案，金昌投資（由張先生全資
擁有）、金尚投資（由李先生全資擁有）、金豪投資（由張海明先生全資擁有）及
德信資產管理（由黃先生全資擁有）各自認購本公司的5,700股股份、2,849股股份、
950股股份及500股股份，分別佔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57%、28.49%、9.5%

及5%，代價分別為5,700美元、2,849美元、950美元及500美元。該等代價乃經
參考相關本公司股份面值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結清。認購完
成後，本公司由金昌投資持有57%、金尚投資持有28.5%、金豪投資持有9.5%

及德信資產管理持有5%。

7. 發行以港元計值的股份及購回及註銷以美元計值的股份

根 據 日 期 為2019年1月7日 的 股 東 書 面 決 議 案，191,520,000股 股 份、
95,760,000股股份、31,920,000股股份及16,800,000股股份分別獲發行予金昌投資、
金尚投資、金豪投資及德信資產管理，先前向該等股東發行以美元計值的股
份已由本公司購回，且其後予以註銷。股份發行及購回完成後，本集團仍然由
金昌投資持有57%、金尚投資持有28.5%、金豪投資持有9.5%及德信資產管理
持有5%。

8. 金尚投資收購KET

根據金尚投資及李先生訂立日期為2018年8月20日的股份轉讓協議，金尚
投資向李先生收購KET的10,000股股份（即100%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0,000港元。
代價乃參考相關KET股份面值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清結。收
購完成後，KET成為金尚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

9. 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收購金茂環保科技 (BVI)

根據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及李先生訂立日期為2018年9月8日的股份轉讓
協議，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向李先生收購金茂環保科技(BVI)的10,000股股份（即
100%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0美元。代價乃參考相關金茂環保科技 (BVI)股份
面值釐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全數結清。收購完成後，金茂環保科技
(BVI)成為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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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境內重組

1. KET認購惠州金茂的經擴大註冊資本

根據日期為2018年5月24日的股東決議，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
幣110百萬元。額外註冊資本人民幣1.8百萬元之中人民幣1.1百萬元獲KET認購，
餘額人民幣0.7百萬元獲惠州金茂當時股東按此次緊隨註冊資本增加前其各自
的股權比例認購。代價乃參考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金額釐定，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已全數結清。完成認購後，惠州金茂成為中外合資實體，由張先生持
有約56.4%、惠州永嘉盛（李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持有28.2%、張海明先生持有
9.4%、黃先生持有4.9%、KET持有1%。

2. KETH認購惠州金茂的經擴大資本

於2018年9月17日，KETH以現金認購惠州金茂總額人民幣290百萬元的註
冊資本。資本增加完成後，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00百萬元，由KETH

持有約72.5%、張先生持有15.5%、惠州永嘉盛（李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持有
7.8%、張海明先生持有2.6%、黃先生持有1.3%及KET持有0.3%。

3. KETH收購惠州金茂股權

根據張先生、張海明先生、惠州永嘉盛、黃先生及KET（作為轉讓人）與
KETH（作為承讓人）訂立日期為2018年12月3日的股權轉讓協議，KETH向張先生、
張海明先生、惠州永嘉盛、黃先生及KET收購惠州金茂合共27.5%股權，總代
價為人民幣110百萬元。代價乃參考所轉讓股權所佔的惠州金茂的註冊資本金
額釐定，並預期將於上市（編纂）前將股東貸款更替及將有關股東貸款予以資
本化後結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妥善完成向國家工商總局地方分支
登記及向商務部地方分支備案。該等轉讓完成後，惠州金茂成為KETH的全資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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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架構

重組後及 [編纂 ]前的企業架構

於重組後及緊接 [編纂 ]完成前，我們的企業及股權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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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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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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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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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天津金諾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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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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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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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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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公司
（開曼群島）

湖北金茂
（中國）

荊州金源
（中國）

金茂環保(BVI)
(英屬處女群島)

金茂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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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2）惠州金茂（附註1）
（中國）

附註： 

1. 惠州金茂為我們的主要中國營運附屬公司。

2.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萬和順由楊寶亮先生、崔曉智先生、齊少健先生、宋紹輝先生、
劉書臣先生、高榮成先生、安士啟先生及王建先生（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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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編纂 ]後的企業架構

緊隨 [編纂 ]完成後，我們的企業及股權架構將如下（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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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概約百分比乃湊整至一個小數點。

2. 惠州金茂為我們的主要中國營運附屬公司。

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津萬和順由楊寶亮先生、崔曉智先生、齊少健先生、宋紹輝先生、劉
書臣先生、高榮成先生、安士啟先生及王建先生（全部均為獨立第三方）擁有。

中國法律合規

併購規則

根據由商務部、國資委、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及外管局於2006年
8月8日聯合公佈並於2006年9月8日起生效及商務部於2009年6月22日修訂的第10號通知，
外國投資者在以下情況下須取得必要批文：(1)購買境內企業股權，使該境內企業變更
為外商投資企業；(2)認購境內企業增資，使該境內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3)設立
外商投資企業，並通過該企業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或 (4)購買境內企業資
產，並以該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第10號通知（其中包括）進一步規定，(i)中國
公司或個人為實現上市而設立並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須
在該特殊目的公司的證券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前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尤其是
在特殊目的公司收購中國公司的股份或股權以換取境外公司股份的情況下；及 (ii)倘境
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擬用其或其合法成立或控制的離岸公司名義收購其或其境內公
司會使其成為外商投資企業，該收購應由商務部審批。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1)李先生通過KET收購惠州金茂1%股權時並非
中國個人，由於該收購不受第10號通知相關條文所規限，因此毋須獲得商務部批准；(2)

KETH收購惠州金茂的股權毋須遵守第10號通知，原因為惠州金茂在收購當時為中外
合資企業，上述收購不適用根據第10號通知獲得商務部或中國證監會的事先批准。然而，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由於第10號通知項下的中國證監會批准規定並無官
方詮釋或澄清，故不能確定相關條款將如何詮釋或執行。倘中國證監會或另一個中國
監管機構其後決定有關收購事項必須取得中國證監會事先批准，則我們或會面臨來自
中國證監會或其他中國監管機構的監管行動或其他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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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發 展 及 重 組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頁「警告」
一節。

外管局登記

根據於2014年7月4日頒佈並生效的第37號通知，居住於中國的中國公民或未持有
中國身份但因經濟利益而於中國有慣常居所的海外人士（「中國居民」）必須向外管局地
方分支登記，方可向中國居民直接登記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注入其於中國
或境外的合法資產或股權，以進行海外投資或融資。此外，第37號通知亦規定中國居
民於其境外特殊公司工具發生重大變更事項（包括中國居所、名稱、經營期限、增資或
減資、股權轉讓或交換、合併或分立）時辦理登記變更手續。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張先生、張海明先生及黃先生各自於2018年8月 6日
根據第37號通知就其作為中國居民的境外投資向外管局博羅縣分支完成外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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